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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院发〔2023〕11 号 
 
 
 
 
 

关于印发《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优秀毕业本科生和优秀
毕业研究生评选办法》的通知 

 
 

 
 
 
 

《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优秀毕业本科生和优秀毕业研究生生评

选办法》已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执行。 

 
 
 
 
 
 
 
 

 

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

2023年 7 月 5 日 

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综合办公室       2023年 7 月 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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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

人才，更好地开展毕业生就业工作，根据《杭州师范大学本科

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办法》(杭师大学〔2022〕25 号) 和

《杭州师范大学关于印发研究生奖助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》(杭

师大研〔2022〕7 号)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评选对象、名额 

评选对象为本院应届毕业生。院级优秀毕业生的评选名额

为毕业生总数的70%；校级、省级优秀毕业生均在院级优秀毕

业生基础上评选，其中校级、省级优秀毕业生评选名额和办法

按学校相关评选办法的执行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1.本科生符合《杭州师范大学本科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

人评选办法》中先进个人评选的基本条件；研究生符合《杭州

师范大学关于印发研究生奖助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》中优秀毕

业研究生评选条件。 

2.思想政治立场坚定，品德优良，学习期间无违校纪校规；

能正确对待毕业就业工作，以国家、集体利益为重，有面向

基层、服务基层的思想。 

3.院级优秀毕业本科生。计算机考核达到毕业等级要求，

外语考核达到毕业规定要求(大学英语三级)，师范类学生普

通话水平达到毕业相应等级要求（普通话二乙），并获得以

下任意一项者：学习总成绩（或综合测评）列班级前50%者，省

一类学科竞赛一等奖项目组成员前三的，主持校级项目并顺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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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题的，参加市厅级竞赛获奖（参展）排名第一的，在学校认

定的四类及以上期刊发表论文或创作作品排名第一的，市级及

市级以上个人荣誉获得者；校级十佳荣誉获得者；应届征兵入

伍、两项计划、援疆援边者。 

4.院级优秀毕业研究生。获得以下任意一项者：省一类学

科竞赛一等奖项目组成员前三的，主持校级项目并顺利结题的，

参加市厅级竞赛获奖（参展）排名第一的，在学校认定的四类

及以上期刊发表论文或创作作品排名第一的，市级及市级以上

个人荣誉获得者；校级十佳荣誉获得者；应届征兵入伍、两项

计划、援疆援边者，优秀毕业论文获得者，考上博士者，应届

征兵入伍、两项计划、援疆援边者。 

5.对因工作需要，通过组织选派服务一学期及以上，或在

某一方面表现特别突出、有显著成绩或贡献的学生，经学院学

生评优评奖委员会审议，可直接入选校级优秀毕业生。 

6.二年制专升本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评选院级优秀毕业生，

原教育阶段获得的省级优秀毕业生及以上荣誉视作符合评选条

件之一。 

7.如有其他情况，经学院评奖评优工作小组讨论通过后，

方可评定为院级优秀毕业生。 

8.如果总数超过70%，则按照学院相应综合评价管理细则

的积分从高到低，依次推荐；在积分相同的情况下，按照单项

积分最高成果级别从高到低进行推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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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评选程序可以采用个人申请、组织推荐，学工办审核，学

院批准，公示三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发文并颁发证书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
本办法自 2024届毕业生开始施行，由学院学生工作办

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 


